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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变化与规范反馈∗

———以中美对东南亚无核武器区建设的态度变迁为例

贺嘉洁

　 　 【内容提要】 　 关系理论假定关系在规范对象国的规范反馈中具有本体优先的地

位。 为更好地理解规范倡导者与规范对象国的关系变迁如何影响后者对于规范的态

度，作者从关系的情感联结程度和地缘政治价值两个维度考察关系的变化，并在此基

础上分析关系性逻辑在规范对象国的规范反馈中发挥作用的机制。 当规范倡导者与

规范对象国之间关系的情感联结程度和地缘政治价值均不显著时，后者对规范的态度

取决于其理性权衡，包括外部规范与其既有实践之间的匹配程度及其适当性。 当关系

的情感联结程度上升后，规范对象国会出于对倡导者的信任而放下之前的顾虑，或为

了维持与倡导者的亲密关系而在有关规范内容的谈判中表现得更为开放。 关系的地

缘政治价值的升级则推动规范对象国为赢得（或避免竞争对手赢得）倡导者关系圈中

相对优势的地位而对规范采取更加积极的举措。 在规范社会化过程中，规范倡导者通

过社会化目标的设定和对关系的经营来发挥自身能动性。 自《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

约》签署以来，中美两国对东盟无核化规范的态度一直在不断调整，关系性逻辑很好

地解释了这一态度变迁以及东盟在其中发挥的能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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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随着规范社会化相关理论和实证探讨的深入，学者们对于行为体接受并遵循某一

规范的行为逻辑有了较为全面的理解，但仍有一些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例如，为什么

在没有外部冲击、偏好和认同也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一国对同一规范的态度

却在不断调整？ 为什么有些规范不完全符合一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或者与它们的既有

实践和身份认知存在冲突，但该国依然愿意就此与规范倡导者展开对话？ 结果性逻

辑、适当性逻辑和争论性逻辑都未能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有必要从规范倡导者

和规范对象国互动的关系情境切入进行考察。

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规范倡导者与规范对象国之间的关系变迁如何影响后者

对于规范的反馈，即关系性逻辑在规范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根据世界政治的关

系理论，本文从关系的情感联结程度和地缘政治价值两个维度考察两者间关系的变

化。 关系的情感联结程度的增加让规范对象国对规范倡导者产生信任，进而促使它为

维持亲密关系而在规范相关的分歧上做出妥协或对话的努力；关系的地缘政治价值的

提升则让规范对象国具有了在以倡导者为中心的关系网中赢得比较关系优势的动力，并

将为此协助规范倡导者推动规范的进程。 两个维度关系的升级都让规范对象国对规范

的态度趋于积极，规范倡导者也可以通过对关系过程的经营来影响规范的社会化进程。

在《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ＳＥＡＮＷＦＺ）生效后的近 ３０ 年时间里，尽管中国、法

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五个核武器国家（简称“五核国”）对核武器作用的认知和各自

的核实践都没有实质性改变，但它们在《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问题上的态

度却发生了微妙调整。 其中，中国先是有条件地接受议定书，２００４ 年后表态愿意无保

留地接受，２０１９ 年以来更是日益成为东盟倡议的积极推动者；美国最初拒绝对话，

２０１０ 年后开始参与谈判却又摇摆不定，２０２２ 年以来明确表示愿意支持东南亚无核武

器区的建设。 关系性逻辑能够清楚地解释中美两国对东盟无核化规范的态度变迁以

及东盟在其中的施动性。

本文的第二部分是对既有文献的梳理和评价。 第三部分将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

关系性逻辑下规范对象国对规范做出反馈的分析框架，并以该框架解释中美两国对东

盟无核化规范态度的变迁。 其中，第四部分探讨东盟在无核化规范建构和扩散过程中

的施动性，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重点分析中美两国对于东盟无核化规范的态度变迁及

背后的关系性逻辑。 最后是对全文的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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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既有研究述评

如前所述，本文旨在从关系性逻辑切入，探讨关系在规范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机

制。 这一问题既涉及行为体社会行动逻辑的争论，也是基于既有关系理论的延伸，因
此有必要对相关文献进行简要的梳理。

（一）关于行为体社会行动逻辑的探讨

既有研究指出，行为体的社会行动逻辑包括结果性逻辑、适当性逻辑、争论性逻辑

和关系性逻辑四种。 其中，结果性逻辑本身不考虑规范但有可能被用于规范的考量，
适当性逻辑多被用于解释既有规范的接受和内化，争论性逻辑和关系性逻辑则为规范

的发展和重塑提供了理论基础。①

主流建构主义学者认为，行为体按照规范行事是因为规范符合它们的身份和对角

色的预期，进而基于适当性逻辑实现了规范的内化。② 但也有学者认为，行为体接受

规范约束并不完全是因为适当性逻辑，也有结果性逻辑的考虑，即这么做不仅适当

（规范理性）而且能带来好处（工具理性）。③ 因此，社会化也被视为一个渐进的过程，
以工具理性的计算为起点，经由行为体有意识的角色扮演（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ｒｏｌｅ ｐｌａｙｉｎｇ）或
者理所当然（ｔａｋｅｎ⁃ｆｏｒ⁃ｇｒａｎｔｅｄｎｅｓｓ），进而实现在规范理性指导下的行动。④ 在实证研

究中，结果性逻辑和适当性逻辑相互补充，解释了行为体为什么会遵守特定规范以及

在不同规范之间所做的选择。⑤ 但这两种行为逻辑背后都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即规范

对象国对于规范态度的变化受外部环境影响，如倡导者的传授和游说或者规范本身的

普及，但是它们忽视了规范对象国的反社会化倾向和实践自主性，无法解释当外部影

响微弱时，为什么规范对象国对于规范的态度依然发生了变化。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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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性逻辑的提出是对结果性逻辑和适当性逻辑的重要补充，弥补了后两者

忽视规范对象国在与规范倡导者互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实践自主性这一不足。 争

论性逻辑的支持者强调，规范扩散并非倡导者单向推动的规范进程，而是互动中的

行为体（包括倡导者和对象国）通过辩论和阐释明确规范的价值和意义，进而达成

符合逻辑的共识。① 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和社会等级退居幕后，小行为体因此得以

在规范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能动性。② 争论性逻辑之所以成立，是因为规范互动的

双方有着“共同的生活世界”，可以在外交场合或国际公共领域参与争论并认可彼

此有着相同的权利。③ 然而，怎样紧密的联系和互动才足以构成“共同的生活世

界”以及其他领域的国际机制如何为特定议题上的争辩创造条件却始终是相关研

究有所意识但又含糊其词的地方。④ 如在核裁军问题上，无核武器国家与有核国家

之间缺少共同认知且存在显著的权力差异，因此原本并没有多少可供争论的空间。

双方如何就此展开互动并推动争论性逻辑发挥作用是既有研究尚未回答的一个

问题。

近年来，国际政治研究经历了“关系转向”，关系性逻辑是其中的核心假设。⑤ 相

较于上述三种逻辑对个体理性（包括工具理性和规范理性）的强调，关系性逻辑突破

了实体本体论，坚持以关系本体为优先。⑥ 换言之，“行动者采取何种行动在很大程度

上是由自我—他者的特定关系和自我关系总体圈网所决定的”。 行动者的利益、意愿

和偏好固然是行动的原因，但它们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关系性质的变化而变

化”。⑦ 关系本体的引入不仅补充了结果性逻辑和适当性逻辑所忽视的行为体在规范

过程中的实践自主性，而且通过对关系变化的分析回答了如何构建“共同的生活世

界”这一争论性逻辑没有充分解释的问题，对于理解规范反馈问题有着很大的启

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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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尽管关系性逻辑的提出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但相关的理论和实证

研究却集中于由其所引申出来的新课题（特别是它在构建区域性社会关系网络过程

中所发挥的作用），①而鲜有涉及它在行为体规范反馈中的影响。 换言之，目前对关系

性逻辑的研究尚未与此前提出的三种逻辑形成有效的对话。

（二）关于关系理论的实证研究

本文意在补充关系性逻辑在规范行为中的作用机理。 既有的关系理论及相关的

实证研究是本文理论探讨的重要出发点，为更好地理解关系本体的实践意义提供了参

考。 总的来说，目前关于关系理论的讨论集中于关系性权力的形成及其作用方式两个

主题。

首先，就关系性权力的形成机制而言，学者们认为，权力产生于关系网络中节点间

物质、信息和意图传递的过程。 处于更中心地位或关键连接地位的国家相对其他节点

国家有着更大的关系性权力。② 有学者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指出，行为体可以通过成为

规模较大网络中的桥梁或中介，为网络中的其他行为体提供联结甚至是唯一联结来获

取关系性权力。③ 同时，关系的强弱与关系性的强弱并不完全正相关。 对于一些拥有

弱关系的行为体来说，它们也可以依靠扩大主体范围和拓展关系网络等方式提高中心

性水平，从而获得更大的关系性权力。④ 东盟就是通过在东亚构建各类合作框架同地

区大国建立了多领域、多层次的关系，从而在中介中心性、接近中心性和程度中心性等

维度上都成为区域内中心性最强的行为体。⑤ 凭借这一关系中心地位，东盟得以在地

区合作中主动管理和调节各类关系，并扮演了“诚实的中间人”角色来协助对接不同

的地区合作方案与机制。⑥

其次，既有研究指出，大国和小国运用关系性权力的方式不同。 大国往往把关系

作为权力资源，通过竞争关系网络（特别是安全关系网络）中的优势地位和独家联系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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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中心地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 年第 ８ 期，第 ８８—１０５ 页。
张洁：《东盟中心主义重构与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载《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第 １２７ 页。



以巩固和补充自身的物质能力和影响力。① 如在中美战略博弈中，美国通过维持甚至

强化军事同盟关系并将中国排除在所谓“基于规则的地区安全体系”的制度制定进程外

来遏制中国的发展。② 也有学者把关系性权力的维持视作大国领导地位的标志。③

不同于大国，小行为体往往把关系性权力视作工具，通过调整关系网络维护自身

安全，并借助在网络中的中心和主导地位对其他行为体进行规范约束。 如东盟把地区

大国纳入关系网络后，积极维护关系的亲疏均衡和关系环境最优，不仅增进了自己的

权利，而且将关系网络制度化为东盟中心的体系。④ 东盟还凭借自身的网络中心地

位，用清谈来构筑、发展和维护关系网络，并通过频繁的互动、建设性对话和共同制定

规则等方式对地区大国进行社会化，潜移默化地塑造它们的地区行为。⑤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东盟邀请中国加入东盟地区论坛就是出于这一目的。⑥ 但是，也有学者对东盟

的关系性权力及其作用提出了质疑，认为东盟在事关地区经济与战略发展的重大问题

上仅仅扮演了“旁观者”的角色。⑦

关系理论的实证案例加深了我们对于规范过程中关系性逻辑的理解，特别是大国

对于建构、维持、巩固关系的认知和利益以及小行为体在关系互动中所能发挥的能动

作用，但依然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如前所述，学者们虽然深入讨论了关系性权力的形

成和作用方式，却较少研究关系本体如何在规范社会化过程中干预对象国对工具性和

适当性的权衡，而这恰恰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关切。 其次，既有研究集中

于关照网络中心点行为体如何通过对网络的控制和维系来推动社会化进程（即它们

的能动性），却较少关心其中的节点国家如何认识和界定中心点行为体的关系性权

力，并对其在规范层面上做出回应。 节点国家的反馈体现了关系性权力的实际影响，

对它的考察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尝试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探讨关系性逻辑在规范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机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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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即规范对象国如何依据关系的变化调整偏好，进而对规范做出不一样的反馈。 这

并不意味着其他逻辑不发挥作用，而只是强调“行动首先是由关系选择的”。①

三　 行为体回应规范约束的关系性逻辑

如前所述，规范社会化进程有规范倡导者的施动性和规范对象国对规范的反馈两

个面向。 既有的建构主义文献已经就前者做了较为充分的阐述，②对于后者的研究则

集中于行为体在选择了部分接受规范之后如何对其进行本土化。③ 然而，本土化只是

行为体面对外来规范时的一种回应方式。 在现实中，行为体在本土化（即部分接受）
之外还有其他可能的选择。④ 本文主要探讨规范对象国对规范的反馈及其背后的逻

辑，而规范倡导者的施动性（包括对规范社会化目标的设定以及规范过程中对关系的

调节和管控）仅作为理论和实证分析的背景。
结合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本文认为，单纯的个体理性（包括工具理性和规范理

性）无法解释规范对象国在自身利益和认知没有发生显著改变的情况下对规范态度

的变化。 只有将个体理性拓展为关系理性并考察规范倡导者与规范对象国之间关系

的发展，才能理解后者出于维持关系的需要而对规范价值所做的权衡与适应，即它们

在规范社会化过程中的实践自主性。
（一）规范倡导者对社会化目标的设定：类型学分析

在推动规范社会化的过程中，规范倡导者基于自身实力和规范性质对其合法性覆

·９８·

■■■■■■■■■■■■■■■■■■■■■■■■■■■■■■■■■■■■■■

①
②

③

④

秦亚青：《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第 ２６８ 页。
相关文献主要包括玛莎·芬尼莫尔：《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２０１２ 年版；玛莎·芬尼莫尔著，袁正清、

李欣译：《干涉的目的：武力使用信念的变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２４—５３ 页；Ｊｅｆｆｒｅｙ Ｔ． Ｃｈｅｃｋｅｌ， “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ｐｐ．８０１－８２６； Ｅｍａｎｕｅｌ Ａｄｌｅｒ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Ｅｍａｎｕｅｌ Ａｄｌｅｒ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ｅｄ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ｐｐ．４１－４５；刘春荣：《小国的规范倡导：
丹麦的绿色外交实践》，载《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第 １４２—１６０ 页；赵洋：《规范倡导与危机应对：世界卫

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效用》，载《国际论坛》，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第 ７２—９４ 页；吴文成：《组织文化与国际官僚

组织的规范倡导》，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１ 期，第 ９６—１１８ 页；黄超：《框定战略与“保护的责任”规范

扩散的动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２ 年第 ９ 期，第 ５８—７２ 页；黄超：《说服战略与国际规范传播》，载《世界经

济与政治》，２０１０ 年第 ９ 期，第 ７２—８７ 页。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 “Ｈｏｗ Ｉｄｅａｓ Ｓｐｒｅａｄ： Ｗｈｏｓｅ Ｎｏｒｍｓ Ｍａｔｔｅｒ？ Ｎｏｒｍ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Ａｓｉ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５８， Ｎｏ．２， ２００４， ｐｐ．２３９－２７５；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 Ｗｈｏｓｅ Ｉｄｅａｓ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２００９．

在规范本土化发生之前，行为体首先要对外来规范的价值做出一个更根本的判断和回应，是接受甚至主

动推广规范、部分（有保留地）接受规范、谈判更有利的规则还是不愿意接受但又不想断然拒绝以至于全盘拒绝

规范等。 本土化事实上是在行为体做出部分（有保留地）接受规范的选择之后所采取的进一步行动。 既有文献

对于行为体面对外来规范时的第一步反馈缺少研究。



盖的地域范围和遵约方式有不同的预期，形成了社会化目标的不同分类（见表 １）。 一

方面，就规范影响的地域范围而言，有的规范倡导者由于自身影响力的局限而仅寻求

规范能在其设定的有限地理范围内产生合法性并约束对象国的行为（即规范的区域

合法性），而有些倡导者雄心勃勃，要求对象国在任何情境下（不论所涉区域）都要遵

守规范（即规范的全球合法性）；另一方面，规范倡导者对规范对象国遵守规范的程度

也有不同的期待。 有些倡导者只寻求对象国能基于理性考量而选择遵守规范并付诸

实践，另一些则从更长的时间维度出发，期望对象国能在互动过程中重塑自己的偏好，

并通过学习和说服等活动逐步内化它所倡议的规范，进而不再把遵约之外的其他行为

视作合理的选项。① 尽管其中都包含了规范理性的假设，但只有在规范内化中，沟通

行动理性（争论性逻辑）才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行动者需要在争论中辨识规范的价

值，并最终达成规范信服。 而在做出遵守规范的选择时（意味着它还有不遵守的选

项），行为体可能仅仅因为害怕遭到社会性制裁才做出符合角色预期的选择，但它本

身并不一定喜欢这一角色。② 如秦亚青所说，选择遵守规范和内化规范是社会化的两

个发展阶段，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基础。③ 在现实中，基于选择所做的规范遵守承诺往

往有一些外在的衡量标准，如签署或加入相关的条约、公约或协定，而在做出选择之后

是否进一步内化规范，一般只能根据规范对象国在不同情境下的实践一致性做出

判断。④

表 １　 规范社会化目标的类型学分析

规范影响范围

区域合法性 全球合法性

规范
遵守
程度

选择
类型Ⅰ：如地区性无核武器区、《东南亚
友好合作条约》和《南海行为准则》 （谈
判中）等

类型Ⅱ：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核技术
和材料的出口管制、非法麻醉品管制等

内化
类型Ⅲ：如东盟方式、不结盟、作为规范
性力量的欧盟等

类型Ⅳ：如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
议、全球文明倡议、不干涉内政等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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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于篇幅，本文仅探讨表 １ 中的类型Ⅰ，即规范倡导者寻求规范对象国能在一定

区域范围内做出遵守规范约束的选择。 这是因为它是四种规范社会化类型中倡导者

与对象国以及不同规范对象国之间关系最为简单（限定在区域范围内）且规范结果有

明确衡量标准（是否签署规范相关的文本）的一种形式，便于理论的抽象和实证的检

验。 但不管是就规范影响范围还是影响方式而言，不同类型社会化目标的区别主要在

于规范对象国社会化程度（即地理范围和阶段）的差异，因此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对

其他三种情况的分析，但需要在此基础上就更为复杂的行为体关系互动情境和其中沟

通行动理性的作用机制做进一步延伸。

（二）规范对象国在限定范围内选择遵约的行为选项

选择在特定区域遵守规范是规范倡导者对规范对象国社会化结果的预期。

但是，从规范对象国第一次接触规范到最终做出遵守或不遵守规范的选择这一过

程来看，它对规范的态度有着更具体的反馈及变化模式，即不同程度地接受或拒

绝规范。

就接受规范而言，依据规范对象国接受程度由弱及强可以分为有条件接受、无

保留接受以及主动推动规范扩散和升级三种反馈模式。 有条件接受是指规范对象

国由于并不完全认同倡导者所支持的规范而对其中的部分内容有所保留，但它依然

尊重倡导者的意愿并在保留条件之外接受相应的规范约束。 无保留接受是指规范

对象国不附加任何条件地接受倡导者所支持规范的约束。 主动推动规范扩散和升

级则较无保留接受更进一步。 这时候对象国加入了倡导者的队伍，一方面推动规范

约束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加深，另一方面敦促更多国家接受该规范。 从某种程度上

来说，此时规范对象国已经从出于工具理性做出遵约选择开始转向认同并内化这一

规范。

就拒绝规范而言，依据规范对象国拒绝程度由弱及强可分为谈判条件、摇摆与拖

延以及抵制沟通三类。 其中，谈判条件是指在某种压力的驱动下，规范对象国与规范

倡导者围绕规范约束的具体内容进行谈判，但谈判的结果并不确定。 若谈判成功，规

范对象国有可能转向有条件地接受规范；若谈判失败，则可能抵制规范甚至选择相反

的规范。 摇摆与拖延是指规范对象国虽然认为规范倡导者的规范约束对自身不利，但

又出于种种原因而不便断然拒绝与后者在这一问题上的接触。 因此，它会通过不断变

化的政策和各种借口来推迟规范约束的生效，从而获得回旋空间。 但这只是一种短期

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规范对象国最终将不得不在谈判条件和抵制沟通之间做出选

择。 抵制沟通则是指规范对象国明确表示接受规范约束既不符合自己的利益也不适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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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因此无法与规范倡导者就此进行对话。

由此，在规范对象国接受与拒绝规范约束之间形成了一个积极性由强及弱渐进变

化的行为光谱。 其中的一端引导规范对象国做出遵守规范的选择，另一端则驱使其无

视甚至选择与倡议规范相悖的其他规范（如图 １）。

图 １　 规范社会化过程中行为体对规范的行为选项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三）规范进程中的关系性逻辑

秦亚青认为，“人的行动基于关系。 行动者深嵌于复杂的关系圈网，关系网

既影响到行动者的行为，也建构行动者身份。 进而，行动者也会利用关系圈网实

现自己的利益目标”。① 这就意味着行为体在采取实际行动之前需要先对各种有

意义的关系做出权衡，而工具理性和规范理性只有在关系明确后才能发挥

作用。②

关系性逻辑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行为体在面对外部规范约束时的态度变化。 这

是因为围绕规范的互动是规范倡导者与规范对象国以及不同规范对象国之间的社会

关系。 脱离了关系及其动态调整的本质，行为体面对外部规范时的选择和态度变化就

无法得到解释。③

为便于阐述，本文假设了一个如图 ２ 所示的关系环境。 其中，Ｅ 为规范 Ｎ 的倡

导者，关系者 Ｔ１ 和 Ｔ２ 分别是规范 Ｎ 致力于影响的主要对象国。 Ｔ１ 和 Ｔ２ 既是以 Ｅ
为核心的关系圈的成员，同时各自也与其他关系者（Ｘｎ 或 Ｙｎ）形成了另外的关系圈。
本文关注的是 Ｅ 和 Ｔ１ 之间的规范社会化进程，但它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发生在由 Ｅ、
Ｔ１、Ｔ２ 以及其他关系者共同构成的关系环境中。 后者是规范社会化进程中的本体性

要素。

根据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关系可以用情感联结程度（关系是否在情感层面具有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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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规范进程中的关系环境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亲近性）和地缘政治价值（关系是否在地缘政治层面重要）两个维度的指标来衡量。

现实中，两个指标并不具有直接相关性，即关系的情感联结程度高不一定意味着其地

缘政治价值就高（或者低），反之亦然。 在评估关系的性质时需要统合两个指标并根

据时空情境做出判断（如图 ３）。

作为互信的生产机制，关系的情感联结程度以关系者之间制度性联系的数

量和层级为判断依据。 关系双方合作领域的拓宽和合作层级的上升往往意味着

情感联结程度的提升，而情感联结程度的提升又促进了关系者之间的信任，使它

们更容易（因而也更频繁地）达成一致。① 在关系圈中，盟友间的情感联结程度最

高，地区组织成员间的情感联结程度高于非成员，伙伴关系中一般伙伴关系、全

面合作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情感联结程度为递增

状态。②

关系的地缘政治价值则由地缘的相近性、行为体自身的实力以及权力竞争格局的

影响等因素共同决定。 由于空间距离为常量，行为体实力在一定时间内也较为稳定，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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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关系的情感联结程度与地缘政治价值：以“印太战略”下美国

　 　 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关系为例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相关资料制作，参见 Ｄａｖｉｄ Ｓｈａｍｂａｕｇｈ，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Ｐｏｗｅｒ Ｓｈｉｆｔ ｏ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４２， Ｎｏ．４， ２０１８， ｐｐ．１００－
１０３；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２ ／ ０２ ／ Ｕ．Ｓ．－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

因此现实中关系的地缘政治价值的起伏往往同其中一个关系者与第三方竞争形势的

变化有关。 如冷战后期，中美关系对美国的地缘政治价值随着美苏对抗的加剧而上

升。 在图 ２ 中，随着 Ｔ１ 与 Ｔ２ 之间竞争的加剧，对 Ｔ１ 来说，它与 Ｅ 关系的地缘政治价

值随之提升，进而刺激 Ｔ１ 产生在以 Ｅ 为中心的关系圈中赢得相对 Ｅ 与 Ｔ２ 更亲近关系

（即关系上的比较竞争优势）的动力。① 这是因为与 Ｅ 更亲近的关系能够在 Ｔ１ 与 Ｔ２

的竞争中转化为 Ｔ１ 的声望和社会资本（Ｔ１ 在关系网中有着更多“朋友”和支持者），从

而为其赢得有利的国际地位。②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情感联结程度和地缘政治价值这

两个指标存在差异，但后者的介入会影响前者的作用，在特定情况下甚至成为行为体

采取行动的决定性指标。③ 由于关系圈环境处于动态调整的进程中，其中关系者之间

关系的情感联结程度和地缘政治价值也在不断发生变化。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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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理论假定，行为体的利益和身份由关系所塑造。① 对关系的情感联结程度和

地缘政治价值的权衡是行动者决策之前的基本考量，而行动者对规范所做的反馈是它

们基于关系权衡的自主性实践（如图 ４ 和图 ５）。② 在规范进程中，规范对象国的自主

性实践对规范进程形成了主动的影响。 同时规范倡导者也可以通过对关系亲疏均衡

的管控反作用于或约束对象国的选择。③

图 ４　 关系性逻辑发挥作用的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 ５　 关系性逻辑与规范对象国的规范反馈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具体来看，当 Ｅ 与 Ｔ１ 的关系既缺少情感联结上的亲近度也不具备地缘政治上的

重要性时，双方的关系性联系较低，理性逻辑主导 Ｔ１ 对 Ｅ 所倡议规范 Ｎ 的态度，其中

的考量包括 Ｎ 与 Ｔ１ 的既有实践是否匹配以及与其他规范是否存在冲突。④ 如果 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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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国际实践和遵循的国际规范与 Ｎ 相一致，那么它对于 Ｎ 的认同感就更强，接

受 Ｎ 的约束所面临的国内政治阻力也会较小。 但是，考虑到遵约是一种长期承诺，

而权力政治格局变动的不确定性会使得 Ｔ１ 的承诺虽然未必损害它的当下利益，却

有可能限制其在未来特定时刻的行动自由，因此 Ｔ１ 有可能（但不必然）在接受 Ｎ 的

约束时做出一定的保留或限制，以规避未来不确定的风险。 而如果 Ｔ１ 既有的国际

实践与 Ｎ 有着明确偏差或者 Ｎ 被认为与其他规范存在冲突，同时 Ｅ 与 Ｔ１ 之间又没

有明显的关系牵绊，那么接受 Ｎ 的约束会给 Ｔ１ 带来较大的国内政治成本。 这时候，

Ｔ１ 会直接拒绝与 Ｅ 就 Ｎ 的约束进行沟通，并且无须顾忌由此给双边关系带来的负

面影响。

当 Ｅ 与 Ｔ１ 关系的情感联结程度和地缘政治价值发生变化时，Ｔ１ 决策时的理性

逻辑就会受到关系性逻辑的干扰，前者后退并服从于关系性逻辑的考量。 一方面，

Ｔ１ 对 Ｎ 的态度同 Ｔ１ 与 Ｅ 关系的情感联结程度形成了相互建构的关系，即更亲近的

情感互动让 Ｔ１ 对 Ｅ 产生信任进而对 Ｎ 抱有更积极的态度，而 Ｔ１ 的积极态度反过来

又进一步增强了 Ｔ１ 与 Ｅ 之间关系的情感联结程度。 这意味着如果 Ｔ１ 既有的国际实

践与 Ｎ 匹配，那么随着 Ｅ 与 Ｔ１ 之间情感联结程度的提升（假定地缘政治价值不变），

后者逐渐积累了对 Ｅ 所倡议规范 Ｎ 的信任，并出于维持亲密关系的考量选择放下此

前因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对 Ｎ 持有的保留意见。 即使 Ｔ１ 既有的国际实践或者其认同

的其他国际规范与 Ｎ 有所偏差，它也很难拒绝 Ｅ 就 Ｎ 与之展开沟通和对话的请求，

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它可能还是会出于理性的考虑而摇摆和拖延。 Ｔ１ 的善意也使其

与 Ｅ 的情感联结得到了巩固。

另一方面，当 Ｅ 关系圈中的另一个行为体 Ｔ２ 与 Ｔ１ 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地缘政治竞

争，这时候与 Ｅ 的关系对 Ｔ１（对 Ｔ２ 亦是如此）就有了更高的地缘政治价值。 如前所

述，它因此也需要在以 Ｅ 为核心的关系圈内获得相对于 Ｔ２ 的关系优势。 如果 Ｔ１ 认同

规范 Ｎ，它有可能采取更激进的措施推动规范 Ｎ 影响力的扩大和升级以赢得 Ｅ 的好

感，并借此给 Ｔ２ 施加压力，推动其同样接受 Ｎ 的约束。 若 Ｔ１ 成功说服或影响了 Ｔ２ 接

受 Ｎ，它就将因为协助 Ｅ 达成使命而强化了 Ｅ 对它的正面认知；即使 Ｔ１ 没有对 Ｔ２ 的

规范行为产生影响，它也因为对 Ｅ 的支持而获得了 Ｅ 的信任。 如果 Ｔ１ 本身并不认同

规范 Ｎ，它可能会做出妥协，与 Ｅ 展开更有实质性的谈判，以避免 Ｔ２ 将 Ｎ 作为削弱自

己在关系圈中地位的工具。 但是，谈判结果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若谈成，则 Ｔ１ 会有保

留地接受 Ｎ 的约束，并留在以 Ｅ 为中心的关系圈中继续与 Ｔ２ 进行关系竞争；若谈判

破裂，则 Ｔ１ 有可能退出 Ｅ 的关系圈，并借助其他关系圈（由 Ｔ１ 和 Ｘ１、Ｘ２、Ｘ３ 等盟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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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关系圈）从外部与 Ｔ２ 展开关系竞争。① 这时，Ｔ１ 除需要做出规范选择外，还面临

一定程度的“亲缘困境”，即在以 Ｅ 为核心的关系圈与由 Ｔ１ 和 Ｘ１、Ｘ２、Ｘ３ 等盟友共同

组成的关系圈之间做出选择。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 Ｔ２。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关系的地缘政治价值对行为的影响比关系的情感联结程度更

为显著，因此 Ｔ１ 在情感联结程度较高、地缘政治价值较高条件下的选择也适用于情感

联结程度较低但地缘政治价值较高的情境。

在关系性逻辑的作用下，规范倡导者 Ｅ 也可以通过对关系圈的经营来影响规范

的进程（即除了设定社会化目标外，规范倡导者施动性的另一个层面），包括对 Ｅ 与 Ｔ１

关系、Ｅ 与 Ｔ２ 关系的推进和 Ｔ１ 与 Ｔ２ 之间关系的平衡。 一方面，为了规范的有效扩

散，Ｅ 可以在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与 Ｔ１、Ｔ２ 建立起制度性联系，从而构建某种在情感

联结上更加亲近的关系以说服后者对规范抱有更积极的态度；另一方面，它也可以通

过对规范谈判过程与进度进行适度的控制，进而在 Ｔ１ 与 Ｔ２ 之间维持一定的关系平衡

并创造同辈竞争的环境。 这将推动 Ｔ１ 和 Ｔ２ 重新评估各自与 Ｅ 关系的地缘政治价值

并影响它们对规范态度的调整。 相较于规范对象国既有的国际实践和规范认知的相

对固定性，国家间互动关系的变化往往发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

下文将援引这一关系性逻辑的框架解释中美两国对东盟无核化规范的态度变迁。

关系性逻辑在这个案例中之所以重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核武器及其扩散属于传统

意义上的高政治议题。 大国在该议题上不仅偏好明确而且有着绝对主导权。 东盟作

为小行为体的能动性主要表现在对关系过程的控制和经营上。 其次，在现实中，中美

两国与东盟围绕《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的谈判进程伴随着它们各自与东盟

关系的调整和升级。 在关系本体的指引下，关系性因素是两国态度变迁中需要优先考

虑的变量。

四　 东盟在东南亚无核武器区建设中的施动性

虽然东盟成员国既无发展核武器的意图也缺乏相应的能力，但它所处的地理位置

却存在核扩散风险。 这是因为不仅世界上五个合法拥核国家都在这一地区有战略利

益，而且与之毗邻的南亚和东北亚地区都有国家非法拥核的先例。 因此，建立地区性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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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核武器区对于东盟而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根据普遍的国际实践，地区性无核武器区建设包括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两部分。

其中，无核武器区条约规定了缔约国的义务，特别是它们不制造、引进、运输、部署核武

器以及不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承诺；条约议定书则明确了条约缔约国所享受的权利，主

要是免受核武器威胁和袭击的权利，但这需要有核国家的承认和履约。①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当时的东盟七国与尚未加入东盟的缅甸、老挝、柬埔寨共同签订了《东南亚无核武

器区条约》。 条约于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生效，标志着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正式成立。② 随后，

东盟防扩散工作的重点转向保障条约的落实并谋求与五核国签署条约议定书，从而使

东南亚无核武器区的地位得到国际承认和保证。③

东盟在东南亚无核武器区建设中的施动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东盟对国际

地区无核化规范（见表 ２）做了适应于本土情况和战略需求的解读和延伸，并致力于推

动有核国家在东盟所设定的有限地域范围内遵守其规范，即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

条约》议定书并在实践中依据议定书规定行事。 与其他地区相比，东盟的无核化规范

对有核国家的地区核行为有着两点更具实质性的约束。 首先，《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

约》规定的东南亚无核武器区除成员国的领土和领海外，还包括沿海国家的大陆架及

专属经济区。④ 这不仅扩大了无核武器区的地理范围，还涵盖了部分地区国家与中国

尚存在海洋管辖权争议的地区，而这恰恰又是近年来中美战略竞争的重点区域。 东盟

虽然明确表示这样做只是为了保护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海域免受有核国家倾倒放射

性废料所带来的环境影响，并非要利用《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推进地区国家的主

权主张，但这一规定限制了相关大国在争议区域的战略部署，如果能被接受就将使建

设无核武器区的意义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证。⑤ 其次，《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

中规定的消极安全保证的范围也突破了其他无核武器区条约。 多数无核武器区条约

仅要求五核国向条约缔约国提供消极安全保证，《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则

规定它们不能对签署国（东盟成员国）和区域（包括成员国的领土、大陆架和专属经济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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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世界上已生效的无核武器区条约

生效
时间

条约 区域 类型

被禁止的核（武器）行为

生产 试验
储存 ／
部署

运输 废弃
和平

核爆炸

１９６１ 《南极条约》 南纬 ６０ 度以
南

公域 √ √ √ √

１９６７ 《外空条约》 全球 公域 √ √

１９６８ 《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
条约》

成员领土及领
海

地区 √ √ √

１９７１ 《海底武器控制条约》 １２ 海里 以 外
海底

公域 √ √

１９８６ 《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 成员领土及领
海

地区 √ √ √ √ √

１９９７ 《东南亚无核武器区
条约》

成员领土、大
陆架及专属经
济区

地区 √ √ √ √ √

２００９ 《非洲无核武器区
条约》 成员领土 地区 √ √ √ √ √

２００９ 《中亚无核武器区
条约》 成员领土 地区 √ √ √ √ √

　 　 资料来源：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Ｍｅｎｄｅｎｈａｌｌ， “Ｎｕｃｌｅａｒ－Ｗｅａｐｏｎ－Ｆｒｅｅ Ｚ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ｒｍｓ Ｃｏｎ⁃
ｔｒｏ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１４， Ｎｏ．４， ２０２０， ｐ．１２５。

区）内的任何设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① 这就意味着有核国家除了要承诺不把无

核武器的东南亚国家作为核威胁或打击的对象外，也不能针对条约管辖范围内其他国

家（包括拥核国家）所部署的军事设施进行核威胁或核打击，即使这些威胁或打击并

不是从区域内发出的。 换言之，在条约有效的区域范围内，五核国要向所有国家和行

为体提供消极安全保证。② 这一条款体现了东盟对于大国将本地区作为地缘政治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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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场域的担忧，也是它为了避免地区安全秩序因大国核威慑和对峙政策而遭到破坏所

做的努力。 尽管这增加了规范社会化进程的难度，但却是东盟推动建立无核武器区背

后的核心安全关切。

第二，东盟的施动性还表现在对规范扩散过程中的关系平衡进行调节和管

控。 尽管近 ３０ 年来，东盟一直在积极地与五核国进行谈判，并且事实上说服了中

国接受东盟的无核化规范，但它却从未真正开放议定书的签署。 这主要出于三方

面考量：首先，如果先行与部分有核国家签署议定书，那么这些缔约核国家在条约

覆盖区域内的非核设施依然有可能成为其他核国家核打击的目标，东盟通过建立

无核武器区维护战略稳定的意义将大打折扣。 其次，东盟与先行缔约国家之间协

商一致达成的议定书文本有可能成为它与其他核国家谈判的基础文本。 如果后

者对其中的内容有所顾虑，双方将很难达成妥协，东盟也会失去在推动签署议定

书过程中的灵活性。 最后，东盟需要维持与大国间关系的亲疏平衡，避免因率先

与某一个国家签署议定书而给其他相关国家留下选边站的印象。 因为一旦被认

为选边站，东盟对大国的重要性将不复存在，也会失去在规范扩散过程中的影响

力。① 基于此，东盟致力于推动核国家尽早签署议定书，但没有在所有核国家达成

一致前开放议定书的签署。

那么中美作为利益攸关的地区国家和核大国对东盟无核化规范的反馈在近 ３０ 年

间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其背后的驱动因素又是什么？ 这将在后文进行讨论。

五　 关系性逻辑与中国在东南亚无核武器区建设中的态度变迁

近 ３０ 年来，中国对《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及议定书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

（１）１９９５—２００３ 年“有所保留”；（２）２００４—２０１８ 年“不做任何保留”；（３）２０１９ 年以来

积极支持东盟无核武器区向无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升级。 与此同时，中

国与东盟的关系经历了从建立全面对话伙伴关系（１９９６ 年）到战略伙伴关系（２００３

年）再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２０２１ 年）的发展进程，东盟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也随着中

美博弈加剧而得到进一步重视和肯定。 本文认为，影响中国对东盟无核化规范态度变

迁的核心因素正是双方关系的变化即关系性逻辑（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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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关系变化与中国对《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态度的调整

三个阶段 中国与东盟的关系 中国对《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态度的调整

第 一 阶 段
（１９９５—２００３
年）：尊重但
有所保留

情感联结程度和地
缘政治价值都不高

１９９５ 年，尊重并支持东盟建立东南亚无核武器区的努力，但
与东盟在无核武器区所应涵盖的地理范围上存在分歧

１９９９ 年，愿意签署议定书，但对东盟界定大陆架和专属经济
区的标准有所保留

第 二 阶 段
（２００４—２０１８
年）：无保留
地接受

情感联结程度上
升，地缘政治价值
的变化不显著

２００４ 年，与东盟就议定书所涉问题达成原则一致，期待议定
书早日开放签署

２００５ 年，与东盟就议定书所涉问题达成一致，愿在有关各方
就案文达成一致后尽早签署议定书

２０１５ 年，愿早日签署，不做任何保留

第 三 阶 段
（ ２０１９ 年 至
今）：推动规
范升级扩散

情感联结程度进一
步上升，地缘政治
价值突出

２０１９ 年五核国北京会议后，协调推动五核国与东盟重启围绕
议定书的对话

２０２１ 年，支持东盟将无核武器区拓展为无核武器及其他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区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一）第一阶段（１９９５—２００３ 年）：尊重《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及议定书但有所

保留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东盟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 中国随后表示支持东南亚国

家在本地区建立无核区的努力，并愿在不损害各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条件下与有

关国家谋求早日解决未决的问题，以使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各方能尽早签署《东南亚

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① 这说明中国与东盟就无核武器区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存在

一定的分歧。 １９９６ 年，中国与东盟正式建立全面对话伙伴关系。 但总的来说，１９９５—

２００３ 年双方关系的情感联结程度不高、地缘政治价值有所不足，因此中国有保留接受

东盟无核化规范的态度并没有受到太多关系性因素的影响，主要还是基于对规范本身

的评估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考量。

首先，东盟的无核化规范与中国的核实践有着较高程度的一致性。 中国一直奉行

自卫防御的核战略，早在完成第一次核试验后当天就向世界宣布，“中国进行核试验，

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② 中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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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国家是冷战阵营对抗的产物，而不会为了利用这种优势对付任何国家。

实践中，中国在拥有核武器后并没有寻求建立大规模核力量，反而一直限制自身

核武器对国际及区域秩序的影响。 中国领导人始终坚持核武器不应在国家安全战略

中扮演过多角色，也无须突出其在常规战争中的作用。① 中国还郑重承诺，“在任何时

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②也不在任何情况下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

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③ 可见，接受东盟的无核化规范对中国来说并没有原则性

障碍。

其次，从规范的适当性来说，一方面，《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所体现的“合作安

全”理念与中国 １９９６ 年提出的“通过对话增进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安全”的新安全观

不谋而合。④ 通过签署有约束力的《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东盟国家从法律层面做

出了放弃发展核武器以及与核大国或盟友进行“核共享”的明确承诺。 这不仅意味

着它们不再把彼此作为对手和威胁，而且确保了各自在处理对外关系（特别是与核

国家关系）时的独立性，从而避免了将地区再次拖入不必要的或者与域外盟友相关

的冲突。⑤ 中国的新安全观所寻求建立的也正是这样一个对话而非对抗的地区安全

框架。⑥

另一方面，《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区域问题区域解决

为基础，也是中国认同并愿意接受的。 不同于其他无核区协定（如《拉丁美洲禁止核

武器条约》）往往将诉诸国际法庭的司法仲裁作为主要的争端解决机制，《东南亚无核

武器区条约》强调如果签约国对条约的解读有分歧，应该先寻求通过政治对话来解决

争端；当出现遵约争议时，由条约的行政委员会派出事实调查团进行调查取证是唯一

的冲突解决方式。⑦ 由于诉诸司法途径会将区域问题国际化并被政治议程所操弄，而

通过对话和区域内合作的方式处理争议可以最大程度地确保东盟方式在其中发挥作

用。 这与中国所强调的“自我克制，并以冷静和建设性的方式处理有关分歧”原则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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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一致。①

然而，尽管有充分的理由支持《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的签署，但该条

约的管辖范围包含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有主权和管辖权争议的海域，其中涉及的主

权风险成为中国在决定以何种方式签署议定书时的主要顾虑。 为缓解中国的顾虑，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的东盟高官会提出了《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修正案，其中写

入“条约或议定书无意于改变既有的领土界线”。② 但在与东盟缺少紧密联系且互

信不足的情况下，中国依然对接受东盟无核化规范的长期地缘政治风险———特别是

对未来中国地区战略部署的影响———充满不安。 作为对《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

议定书修正案的回应，１９９９ 年 ７ 月，中国外交部表示愿意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

条约》议定书，但对东盟界定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标准仍有所保留。③ 同时，中国

多次承诺将与东盟就中国加入议定书保持磋商。④

（二）第二阶段（２００４—２０１８ 年）：无保留地接受东盟无核化规范

中国与东盟的双边关系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年取得了重大突破。 ２００２ 年，中国成为第

一个与东盟商谈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国家，并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有力维护了

南海局势的稳定。 ２００３ 年，中国率先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正式与东盟建

立了战略伙伴关系。⑤ 同时，双方也开始商议将共同参与的 １０＋３ 机制进一步升级。

这一系列关系的发展特别是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情感

联结程度较前一时期有了很大提升（但地缘政治价值的变化尚不显著）。 正如关系理

论所说，更亲密的情感联结关系往往意味着更大的合作空间。⑥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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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东盟围绕《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的文本进行了密集的磋商和谈判，

并最终在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年就遗留问题达成一致。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中国裁军大使胡小笛在 ２００５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ＮＰＴ）审议

大会第三次筹备会上向联合国通报，表示中国“已与东盟就《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

约》议定书所涉相关问题达成原则一致。 中国期待着东盟尽快与其他四核国就议定

书遗留问题达成一致，以使议定书早日开放供签署”。①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中国大使在

ＮＰＴ 审议大会上的发言不再强调原则一致，而是直接明确表示“中国已与东盟就《东

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及议定书达成一致”。② 同年 ９ 月发布的《中国的军控、裁军与

防扩散努力》白皮书也确认中国支持东盟国家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努力，愿在有关各方

就案文达成一致后尽早签署议定书。③ 关系性逻辑在这一过程中占据了主导：中国对

于无核武器区地理范围所持有的顾虑因双方互信和共识的加深及制度化沟通渠道的

建立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④同时，为了维持与东盟的亲密关系，中国表示愿意遵守东

盟的规范和规则。⑤ 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明确承诺将无保留地接受东盟无核化规范

的约束。

然而，随着中国地区影响力的上升，东南亚国家开始寻求维持关系平衡。 一方面，

东盟积极扩大关系网络的参与者范围，将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作为新的关系节点；另

一方面，东盟也极力争取美国对地区事务的关注，试图通过美国的地区存在制衡中国

的影响力。 ２００９ 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不仅提出了“无核世界”倡议，而且开始将

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 在无核化问题上，东盟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因此坚持在与

所有有核国家达成一致后再开放议定书的签署，从而避免因率先与中国签署议定书而

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影响。

尽管东盟维持关系平衡的努力客观上限制了中国的影响力，但随着自身日益深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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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东盟中心的网络体系，中国对东盟中心的体系产生了一定的依赖和认同，不仅将自

己视作体系的利益攸关方，而且希望能在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① ２００９ 年后，中国与

部分东盟国家之间围绕南海问题一度关系紧张。 这也使得中国需要在南海以外的议

题上缓和与东盟的关系（从而维持总体上较高的情感联结程度），并表示不会因南海

问题上的主张而影响对《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及议定书的支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五核国和东盟在印尼巴厘岛就《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问

题举行磋商。 在中国和印尼的推动与协调下，各方就解决议定书所有遗留问题达成了

一致。② 但 ２０１２ 年，美、英、俄、法四国在议定书临签署前又提出了保留意见，导致东

盟内部无法就保留意见问题达成一致，议定书文本未能如期开放签署。③ 中国与东盟

原定要签署的关于议定书的谅解备忘录也被迫延期。④ 在这样的背景下，２０１５ 年中国

代表团不得不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九次审议大会上重申：“中国支持东盟国家建

立东南亚无核武器区的努力，已与东盟国家解决相关议定书所有未决问题，愿早日签

署，不做任何保留。”⑤

虽然中国在这一时期一再明确美、英、俄、法四国的保留声明不影响中国在东南亚

无核武器区建设中的立场，⑥但由于其他四国的保留意见以及东盟对无核武器区建设

进程的控制，议定书一直没有开放签署。

（三）第三阶段（２０１９ 年至今）：推动东盟无核化规范的升级和扩散

２０１９ 年以来，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下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ＱＵＡＤ）进

一步实体化和制度化，不仅给中国施加了很大的战略压力，而且使东盟中心的合作机

制开始扮演维持地区战略稳定的“平衡者”角色。 这一“平衡”包括制度和规范两个层

面：中国希望东盟主导的多边机制能够削弱以美国为首的小多边机制在地区安全事务

中的影响力；同时，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东盟规范也能在地区安全秩序建构中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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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同伐异”、排他对抗的美国话语。① 对中国来说，如今的东盟不仅是同舟共济的兄

弟，②更是命运与共的全面战略伙伴。③ 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地缘政治价值达到了前所

未有的高度。

随着关系的地缘政治价值的提升，中国致力于将自身与东盟的关系打造成东盟对

话伙伴关系中最具活力、最富成果的一对。④ 为此，在东南亚无核武器区建设问题上，

中国从东盟的友好配合者升级为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以提升东盟无核化规范的合法

性和有效性，同时避免其他力量的地区核行为挑战东盟规范的影响力。 通过协助推进

东盟所倡议的规范议程，中国不仅可以赢得东盟的信任（因而也是更高的情感联结程

度），也能凭借关系优势制衡对手抛开东盟规范、任意实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

为，进而强化了与东盟关系的价值。⑤

具体来看，在新的关系结构下，中国开始在五核国层面积极推进东南亚无核化议

程，并支持东盟的核不扩散规范向核武器之外的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扩散规范升

级。 ２０１９ 年年初，中断了两年的五核国会议于北京重启。⑥ 会上，中国表示愿意协调

五核国立场并与东盟就《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及议定书进一步磋商。⑦ 此后，中国

不仅代表五核国与东盟国家多次沟通以寻求重启围绕议定书的多边对话，并与其他四

个有核国家探讨就核战略与核政策、减少核风险、“禁产条约”及和平利用核能问题进

行合作的可能性，而且积极支持东盟将东南亚无核武器区升级为无核武器及其他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区。⑧ 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的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３０ 周年纪念峰会上，

中国强调将“维护东南亚作为无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地区的努力”，并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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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中国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的立场文件》，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６７３０８５ ／ ｚｆｘｘｇｋ＿６７４８６５ ／ ｇｋｎｒ⁃
ｌｂ ／ ｔｙｗｊ ／ ｚｃｗｊ ／ ２０２２０８ ／ ｔ２０２２０８０４＿１０７３４０２６．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

《王毅在东盟就开放的区域主义发表政策演讲》，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ｚｈｄ ／ ２０２２０７ ／
ｔ２０２２０７１２＿１０７１８６８８．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

习近平：《命运与共、共建家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３０ 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
张洁：《中国东盟携手提升区域合作》，载《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７ 日。
习近平：《命运与共、共建家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３０ 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第 ５ 页。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的五核国会议没有召开。 参见 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 Ｈｏｅｌｌ， “Ｔｈｅ Ｐ５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 ｐ．１。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Ｍｒ． Ｆｕ Ｃｏ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ｍ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５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ｍｆａ＿ｅｎｇ ／ ｗｊｄｔ＿６６５３８５ ／ ｚｙｊｈ＿６６５３９１ ／ ２０１９０２ ／ ｔ２０１９０２０２＿
６７８７１８．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

傅聪：《推进国际核裁军和防扩散进程，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载《外交》，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第 １１６—
１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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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表示愿尽早签署议定书。①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以推动三方技术共享并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核

动力潜艇为由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ＡＵＫＵＳ）。 这一机制不仅削弱了东盟建设无核

武器区的努力，而且有可能开创危险的先例，鼓励地区无核武器国家与美国进行核共

享合作。 面对这一新形势，中国在多种场合频繁表示愿意推动《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

约》议定书早日签署，并支持东盟将无核武器区升级为无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区。②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召开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还发表了中国倡议的关于重申维

护东南亚无核武器区的声明，以支持地区国家的防扩散努力。③ 对于中国来说，促成

无核武器区的升级及议定书的尽早生效除了能使中国在不扩散问题上获得东盟的信

任和好感外，也能使美英等国的地区核行为在法律层面受到东盟规范的约束，进而对

业已成形的 ＡＵＫＵＳ 以及未来美国与其他盟友可能的核共享协议构成某种程度的制

衡。④ 这又进一步增强了东盟倡议的无核化规范的影响力。

东盟推动的不扩散议程也是全球核裁军的一部分，通过支持这一进程回击

ＡＵＫＵＳ 也使中国的反制和批评赢得了世界范围内更广泛的理解和声援。 自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以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连续四次以协商一致方式决定增设单独正式议题，

专门讨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所涉核材料转让及其保障监督等影响《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各方面的问题。⑤ 这一政府间进程的延续反映了各国对 ＡＵＫＵＳ 的严重关切，也反

过来强化了中国支持东盟无核化规范的重要性。

六　 关系性逻辑与美国在东南亚无核武器区建设中的态度变迁

尽管五核国与东盟围绕着《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的谈判内容并未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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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３０ 周年纪念峰会联合声明———面向和平、安全、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ｚｙｘｗ ／ ２０２１１１ ／ ｔ２０２１１１２２＿１０４５１４７３．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习近平：《命运与共、共建家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３０ 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２０２１ 年版。

王毅：《美英澳核潜艇合作带来三大隐患》，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ｚ ＿６７３０８９ ／ ｘｇｈｄ ＿６７３０９７ ／
２０２１０９ ／ ｔ２０２１０９２８＿９５８４８７６．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８ 日；《关于无核武器区和中东核问题中国代表团提交的

工作文件》，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６７３０８５ ／ ｚｚｊｇ＿６７３１８３ ／ ｊｋｓ＿６７４６３３ ／ ｆｙｗｊ＿６７４６４３ ／ ２０２１１２ ／ ｔ２０２１１２２８＿
１０４７６４０１．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８ 日。

《激浊扬清、团结协作、共维和平、共促发展———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接受媒体采访》，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ｃｎ ／ ｗｊｂｚｈｄ ／ ２０２２０８ ／ ｔ２０２２０８１２＿１０７４１７４１．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７ 日。

Ｒｙａｎ Ａ． Ｍｕｓ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ｎｔｓ ｔｏ Ｊｏ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ｓ Ｎｕｃｌｅａｒ－Ｆｒｅｅ Ｚｏｎｅ． Ｗｈｙ Ｎｏ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ａｗｆａｒｅｂｌｏｇ．ｃｏｍ ／ ｃｈｉｎａ－ｗａｎｔｓ－ｊｏ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ｓ－ｎｕｃｌｅａｒ－ｆｒｅｅ－ｚｏｎｅ－ｗｈｙ－ｎｏｗ，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

《中国代表：中方呼吁三国三思而后行，放弃对抗行径》，ｈｔｔｐｓ： ／ ／ ｗｏｒｌｄ．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４９ｃｘＢｗｕｊ８ｔｔ，
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



露，但多方的信息和分析都认为美国是议定书文本的主要反对者。① 这并不意味着美

国的态度一成不变。 事实上，在过去的近 ３０ 年，美国对东盟无核化规范的态度也经历

了三个阶段：从最初拒绝与东盟就《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进行对话，到 ２０１０

年以来参与相关谈判却又立场摇摆，再到 ２０２２ 年后表现出认可东盟建立无核武器区

的意义并愿意与其进一步磋商的态度。 这背后诚然有美国国内政治变化（如不同总

统对于地区事务的关注）的因素，但也同美国与东盟关系的调整密不可分。 关系性逻

辑在这里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见表 ４）。

表 ４　 关系变化与美国对《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态度的调整

三个阶段 美国与东盟的关系 美国对《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态度的调整

第 一 阶 段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
年）：抵制

情感联结程度和地
缘政治价值都不高

１９９７ 年，认为《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有可能制造一个“不
幸的先例”，不会签署议定书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 年，未就《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及议定书与东
盟进行磋商和谈判

第 二 阶 段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摇摆与
拖延

情感联结程度有限
上升，地缘政治价
值低于地区盟伴
体系

２０１０ 年，准备好与东盟就《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问
题进行磋商

２０１１ 年，同意在 ２０１２ 年签署议定书

２０１２ 年，对议定书条款提出保留意见

２０１３年，与东盟谈判了一份新的议定书，解决了双方的关键分歧

２０１５ 年，继续随时准备协助解决剩余的关切问题

２０１９ 年，愿意在中国的协调下重启与东盟就《东南亚无核武
器区条约》议定书的谈判

第 三 阶 段
（ ２０２２ 年 至
今）：酝酿调
整？

情感联结程度与前
一阶段基本持平，
但地缘政治价值有
所上升

２０２２ 年，首次在双边场合（美国—东盟特别峰会）表示支持东
南亚无核武器区建设以及《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和《东盟
宪章》的相应规定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一）第一阶段（１９９５—２００９ 年）：抵制与东盟就《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及议定

书进行沟通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将东盟与美国联系到一起的反共纽带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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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ａｐｏｎ－ｆｒｅｅ－ｚｏｎｅ－ｓｅａｎｗｆｚ－ｔｒｅａｔｙ－ｂａｎｇｋｏｋ－ｔｒｅａｔｙ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４ Ｎｕｋ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ｏｓｔｐｏｎｅ Ｓｉｇｎｉｎｇ
ＳＥＡＮＷＦＺ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Ｎｅｘｔ Ｗｅｅｋ，”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ａｎｔａｒ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８３３０５ ／ ４－ｎｕｋｅ－ｓｔａｔｅｓ－ｐｏｓｔｐｏｎ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ｓｅａｎｗｆｚ－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ｎｅｘｔ－ｗｅｅｋ－，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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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东和东北亚成了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盟不再被美国视为宝贵的地缘政治资

产”。① 在这一大背景下，虽然东盟早期推动东南亚无核武器区建设曾得到美国的积

极回应，但是在《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签订前美国改变了主意，不愿意继续支持东

盟的努力。② １９９７ 年，《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正式生效，美国随即表示不会签署议

定书，因为条约所要求的缔约国向区域外国家提供消极安全保证的条款以及无核武器

区包含东盟国家专属经济区这一地理范围不符合其利益。③

由于当时与东盟的关系对美国来说既不具有明显的情感联结也缺少地缘政治价

值，因此美国对《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及议定书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

东盟无核化规范本身的结果性与适当性的判断。 首先，从结果性角度出发，美国认为

《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及议定书所要求的全面消极安全保证与美国长期在亚太地

区实施的核威慑和延伸威慑战略实践存在矛盾，前者会削弱后者的有效性。④ 美国的

多份《核态势评估》都曾强调，“美国核政策和核战略最高的优先考虑是威慑潜在敌人

不发动任何规模的核袭击”。⑤ “美国有正式和延伸的核威慑承诺，为欧洲、亚洲和太

平洋的盟国提供担保”，⑥因而担心如果议定书生效，美国就无法对其他实质拥核国家

（特别是俄罗斯、中国、印度和朝鲜等国）构成有效威慑。 同时，它也想保留在地区范

围内对不扩散“记录不良”的国家（如缅甸）使用核武器的权利。⑦

其次，美国质疑《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对其在南海海域的“航行自由”形成了

约束，因此从规范层面对该条约也有着“实质性顾虑”。⑧ 尽管东盟一再强调《东南亚

无核武器区条约》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在其文本的第 ２（２）条明确了“本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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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马凯硕、孙合记著，翟崑、王丽娜译：《东盟奇迹》，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８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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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损害任何国家在 １９８２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文下所享有的权利及对这些权利

的行使”，①但美国坚持认为，沿海国家对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只有资源开发的权

利，而不能对这些水域进行政治管制，包括限制其他国家在这里的核活动。② 此外，美

国还以《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第 ７ 条所规定的“沿岸国家在被告知的前提下，可以

在不受无害通过权、群岛航道通行或穿越权影响的地区，自行决定是否允许外国船只

和飞行器访问”为依据，认定该条约会限制核国家的航行自由权。③ 因为在实践中美

国出于安全考虑一般会对其军用船只或飞行器是否携带核装置保持模糊，很少明确告

知沿岸国核武器的（不）存在。 美国将《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的规定视为“在政治

上不方便”并会带来“潜在的麻烦”。④ １９９７ 年，时任美国总统军备控制、防扩散和裁

军事务特别代表托马斯·格雷厄姆（Ｔｈｏｍａｓ Ｇｒａｈａｍ）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东南亚无

核武器区条约》有可能制造一个“不幸的先例”以削弱美国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

解读。⑤ 美国甚至强硬地提出，除非东盟删除“不适宜”的条款或者允许美国对相关条

款做出自己的解释，否则它不会签署议定书。⑥

由于并不重视与东盟的关系，也无须顾虑消极对待《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会

破坏双方关系的情感联结，因此美国从地区战略利益和优先坚持的“航行自由”规范

出发，认为东盟的无核化规范既缺乏工具性价值也不适当。 基于此，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美国并没有就《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与东盟进行对话。 这一态度直到

美国调整了与东盟的关系后方才有所改变。

（二）第二阶段（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摇摆与拖延

２００９ 年奥巴马政府上台为美国重塑与东盟的关系提供了契机。 自称美国“首位

太平洋总统”的奥巴马上任伊始就着手将外交战略的重点从中东逐步转向东南亚。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美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首届美国—东盟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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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３ 年第 ９ 期

人会议召开，奥巴马成为第一位与东盟所有国家领导人同时会面的美国总统。① ２０１０

年，美国在东盟设立了外交使团并派驻大使，并于次年向东盟派出了第一位常驻大

使；②美国国防部部长还参加了首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开始与地区国家的国防部部

长建立机制化的互动渠道。

随着美国加入并逐渐深嵌于东盟中心的关系网络，双方关系的情感联结程度有所

上升，它们围绕《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的谈判也开始有了进展。 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召开的第八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Ｈｉｌｌａｒｙ Ｒ． Ｃｌｉｎｔｏｎ）宣布美国已经准备好与东盟国家就《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

定书问题进行磋商，以期尽快达成一致。③ 东盟随后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召开的第二次东

盟—美国峰会上对美国的这一决定表示欢迎。④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在印尼的推动下，包括

美国在内的五核国的代表与东盟国家官员就《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举行了第一

次磋商。 虽然这次磋商因条约地理范围的分歧而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但在同年 １１

月召开的东盟峰会上，东盟国家宣布已与五核国解决了相关分歧。⑤ 美国也同意在

２０１２ 年签署议定书。⑥ 当时美国对东盟无核化规范的认知相比前一时期并没有显著

变化。 有分析因此认为，美国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愿意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

议定书并不是因为要支持东南亚无核化进程本身，而在于“它需要维持与东盟更亲

密的关系”。⑦

然而，就在各方翘首期待议定书能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召开的第 ４５ 届东盟外长会议上

最终签署时，东盟却在会议召开前突然宣布，由于除中国外的四个核大国仍然对议定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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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条款有所保留，因此议定书不能如期签署。① 东盟同时宣布，《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

约》委员会将在讨论和审议相关文本和四国的保留意见后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做出决

定。② 但是，东盟内部最终未能就四国的保留意见达成一致，议定书也没有在当年年

底的东盟峰会上签署。③

据东盟外交官回忆，尽管当时美、俄、英、法四国都提出了保留，但对东盟来说最具

争议的保留意见来自俄罗斯。 俄罗斯声明，如果其单方面认定东盟国家允许外国携带

核武器的船只和飞行器进入或通过相关水域和空域，将退出议定书。④ 印尼考虑到当

时的国际环境，希望东盟国家接受俄罗斯的保留声明。⑤ 但新加坡抵制了这一建议，

并指出俄罗斯的保留有可能影响美国的海军船只和飞行器在地区内的部署和通行，因

而不能被接受。⑥ 东盟内部的这一分歧最终使得议定书开放签署的日程再次被推

迟。⑦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并不是这次事件的始作俑者，但新加坡的强硬态度恰

恰是在维护美国的权益。 与此同时，美国官员则向东盟非正式地表示，只要俄罗斯撤

回其保留意见，美国就不反对签署议定书。⑧ 在这里，美国一方面通过地区战略伙伴

新加坡之口表达了自己的诉求，从而推迟了议定书的签署进程；另一方面又以非正式

方式向东盟释放了善意，维持了与东盟的友好关系。

尽管自 ２０１１ 年“亚太再平衡”战略提出以来，美国开始加入并深嵌于东盟的关系

网络，但是和同期中国与东盟的密切关系相比（中国在 ２００３ 年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

系），美国与东盟关系的情感联结程度相对较低（美国直到 ２０１５ 年才与东盟建立战略

伙伴关系，并且与东盟的制度性联系比中国少）。⑨ 更重要的是，美国还有地区盟伴体

系（由它在地区内的条约盟国和新加坡、印度等“志同道合伙伴”所组成的“多层次、有

·２１１·

　 关系变化与规范反馈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Ｘｉｎｈｕａ， “Ｆｏｕｒ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ｏｓｔｐｏｎｅ Ｓｉｇｎｉｎｇ ＳＥＡＮＷＦＺ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Ｊｕｌｙ １０， ２０１２．

“Ｂａｎｇｋｏｋ Ｔｒｅａｔ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ｔｉ． ｏｒｇ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 ／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ａｎｄ－ｒｅｇｉｍｅｓ ／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ｅａｐｏｎ－ｆｒｅｅ－ｚｏｎｅ－ｓｅａｎｗｆｚ－ｔｒｅａｔｙ－ｂａｎｇｋｏｋ－ｔｒｅａｔｙ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Ｍａｒｔｙ Ｎａｔａｌｅｇａｗａ， Ｄｏｅｓ ＡＳＥＡＮ Ｍａｔｔｅｒ？ Ａ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Ｗｉｔｈｉ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ＳＥＡＳ， ２０１８， ｐ．７５．
Ｂｉｌａｈａｒｉ Ｋａｕｓｉｋａｎ，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ｈａｐｅｄ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ｉｎ Ｂａｒ⁃

ｒｙ Ｄｅｓｋ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ｅｎｇ Ｇｕａｎ Ａｎｇ， ｅｄ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５０ Ｙｅａｒｓ，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２０１５， ｐ．３０３．

Ｍａｒｔｙ Ｎａｔａｌｅｇａｗａ， Ｄｏｅｓ ＡＳＥＡＮ Ｍａｔｔｅｒ？ Ａ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Ｗｉｔｈｉｎ， ｐ．７５．
Ｂｉｌａｈａｒｉ Ｋａｕｓｉｋａｎ，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ｈａｐｅｄ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３０３．
Ｍａｒｔｙ Ｎａｔａｌｅｇａｗａ， Ｄｏｅｓ ＡＳＥＡＮ Ｍａｔｔｅｒ？ Ａ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Ｗｉｔｈｉｎ， ｐ．７５．
“Ｃａｎ ＡＳＥＡＮ Ｓｅｌｌ Ｉｔｓ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ｒｅｅ Ｚｏｎ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Ｃｌｕｂ，”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 Ｓｉｇｕｒ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Ｇｅｏｒｇ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４．
董贺：《关系与权力：网络视角下的东盟中心地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 年第 ８ 期，第 ９８ 页。



　 ２０２３ 年第 ９ 期

针对性”的联合阵线）作为其地区战略支柱。① 因此，对美国来说，东盟中心制度体系

的地缘政治价值有限。

为巩固盟伴体系并对中国形成实质性威慑，美国需要向其地区盟伴提供可靠的安

全保证，确保携带核武器的军用舰只和飞行器能继续在地区内自由航行和通行，从而

实现灵活的战略部署和调整。 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虽然不会直接限

制美国的这些权利，但正如新加坡所担忧的，俄罗斯提出的保留意见一旦被接受，那么

《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事实上会影响美国对于地区盟伴的安全承诺的可信度，也

会因此削弱其盟伴体系。 考虑到后者对美国的地缘政治价值高于东盟，因此美国签署

议定书的动力有限。

事实也是如此。 ２０１３ 年以后，美国虽然与东盟就议定书问题保持沟通，并多次表

示随时准备与东盟解决剩余问题，但又在“关键分歧”得到解决后提出新的“关切问

题”，导致议定书的开放签署一再被推迟。②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份关于

核裁军和安全保证的声明，其中透露美国已经与东盟谈判了一份新的《东南亚无核武

器区条约》议定书，解决了关键分歧，并期待这份新的议定书能早日签署。③ 在 ２０１４

年的东盟地区论坛和第 ６９ 次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中，美国一再承诺将

与东盟就议定书的签署保持合作。④ 然而，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发布的《美国遵守 ２０１０ 年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最终文件第 ５、２０、２１ 项行动的报告》中，美国却突然强调将

“继续随时准备协助解决剩余的关切问题”。⑤ 五核国在同年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审议大会上也确认，它们与东盟之间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有待解决。⑥ 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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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美国与东盟在议定书问题上又有了新的分歧。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在核问题上的主要聚焦点是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

对于有可能规范和约束其自身核行为的《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则较少提

及。 尽管如此，在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的五核国北京会议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四国都表示

愿意在中国的协调下重启与东盟就《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的谈判。① 与

２００９ 年之前的抵制沟通相比，此时已深嵌于东盟关系网络中的美国对《东南亚无核武

器区条约》的态度显然更为友好，但也正因为它的摇摆和拖延，议定书的谈判迟迟难

以取得突破。

（三）第三阶段（２０２２ 年至今）：“亲缘困境”下的调整？

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东盟日益成为美国与中国竞争亚太地区影响力

的场域。 一方面，与东盟的关系在美国总体战略部署中的地缘政治价值较此前有所上

升，②它因此也对阻止中国在与东盟关系中获得明显优势而有了更大的动力；但另一

方面，地区盟伴体系依然是美国地区战略的支柱，是它在该地区要维护的核心利益。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中国与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美国开始陷入某种程度的“亲缘

困境”：它既想通过对东盟释放更大的善意来影响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同时又要确保

对地区盟友的安全承诺不会因遵循东盟规范而有所削弱。

在这样的背景下，２０２２ 年以来美国国内就是否应该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

约》议定书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有学者提出，美国应该在与东盟的谈判中表现出更大

的灵活性，从而反制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并阻止中国将《东南亚无核武器区

条约》作为制衡美国的“外交武器”。③

现实中，美国对《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的态度也进行了一些微妙的调整。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美国与其他四个核大国一道，在五核国巴黎会议的联合声明中承认推

动五核国与东盟就《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文本进行磋商具有重要性。④ 在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召开的第二次美国—东盟特别峰会上，美国也在与东盟的双边场合（此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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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表态多是在联合国或多边军控谈判辩论中）明确表示支持东南亚无核武器区

建设以及《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和《东盟宪章》的相应规定。① ２０１６ 年召开的首次

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则完全没有提及东南亚无核武器区及相关议题。② 同时，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发布的《核态势评估》中，美国第一次提出“将继续推动阻止核扩散的政治和

技术措施，包括通过加强战略贸易管制和支持无核武器区建设”。③

由于面临“亲缘困境”，美国政策调整的走向存在不确定性。 对它来说，签署《东
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虽然能够拉拢东盟并抵消中国由于对议定书的积极态

度而在与东盟关系中赢得的优势，但对地区盟友的安全承诺和对竞争国家的核威慑始

终是美国的首要目标。 当美国最终“不得已”要在东盟和地区盟友中选择其一合作

时，后者仍然是其优先考虑。④ 随着中美地区战略博弈局势的发展，美国何时会认定

这一“不得已”时刻的到来以及在此之前它能否与东盟就《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
定书达成有保留接受的协议就成为决定议定书命运的关键：如果在“不得已”时刻到

来之前双方未能就议定书文本达成有保留接受的协议，那么美国就有可能突破东盟规

范约束，并通过与地区盟友的核共享以增加其核威慑能力。

七　 结论

本文探讨了在规范社会化过程中规范对象国对外部规范约束的反馈模式。 本文

认为，关系性逻辑———规范倡导者与规范对象国之间关系的情感联结程度和地缘政治

价值———在后者的决策中居于本体优先的地位。 当两者的关系在情感联结程度和地

缘政治价值上都较低时，规范对象国对规范的态度取决于它从工具理性和规范理性出

发的权衡，即外部规范与它既有实践和其他国际规范之间的匹配程度。 随着关系的情

感联结程度上升，规范对象国可能出于对规范倡导者的信任而放下之前的顾虑或者为

了维持与规范倡导者之间的亲密关系而对规范的态度更加开放。 关系的地缘政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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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则推动规范对象国为了在规范倡导者的关系圈中赢得相比竞争对手更具优势的地

位而重视规范的价值，进而对规范采取更为积极的举措以巩固和加强关系纽带。 １９９５

年至今中美两国对东南亚无核武器区建设的态度变迁就符合这一逻辑。

有学者指出，既有的规范研究由于片面强调“体系（单向）社会化国家”而忽视了

规范对象国的实践自主性。① 对规范互动过程中关系性逻辑的揭示则弥补了这一漏

洞，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规范过程的社会属性和规范对象国的自主性。 本文证明了

国家对于规范的态度除取决于规范本身的结果性和适当性外，还与规范倡导者和规范

对象国之间的社会性互动密切相关。 它们之间关系的情感联结程度以及这一关系对

后者来说的地缘政治价值都会影响规范对象国在规范问题上的开放性和灵活度。 进

而，对这一关系过程的关注也解释了在没有外部冲击的情况下，行为体对于规范的认

知和所做出的决策为什么会发生变化。②

此外，关系性逻辑的存在也为在权力关系中处于低位的小行为体利用关系网络推

进自身的规范议程提供了可能性。 后者可以通过对关系的经营来影响规范议程的活

跃性和有效性。 这一点对小行为体如何在日趋激烈的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中塑造国际

体系的观念结构颇有启发意义。

如前所述，本文讨论的是规范扩散过程中社会化程度最低的一种形式，即在特定

区域范围内行为体做出接受规范约束的选择。 现实中，规范约束的范围可以拓展到全

球及任何情境，在社会化阶段上也可由做出遵守规范的选择深入到内化规范。 这既要

求规范倡导者在规范进程中表现出更大的能动性以充分经营并运用关系性权力，也要

求规范对象国在接受规范的约束和内化规范过程中平衡更为复杂的关系圈网互动和

竞争。 本文的讨论为分析其他三种情境（区域范围内的规范内化、全球范围内的规范

选择及全球范围内的规范内化）下行为体接受规范约束的机制奠定了基础。

（截稿：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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